
                            编号：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

申 请 人                 

联系电话                   

户   籍：本地户籍 (     外地户籍 (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   报   说   明

填表说明

1、本表一式贰份，请使用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字迹工整、涂改无效。

2、家庭成员是指申请人配偶、子女（指未婚子女）。家庭成员超过四人的，则应在附表中填写其他家庭成员信息，并与申请表一并提交。

3、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照片张贴处，应张贴一寸近期免冠照。

4、家庭收入是指家庭成员上一年度拥有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包括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以及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后的工薪收入、经营性净收入等。

5、对提供虚假情况的申请人，一经查出，即取消其申请资格；对开具虚假证明的单位，追究当事人和行政责任，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应提供以下材料：

1、《秦汉新城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贰份。

2、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户籍证明）、婚姻证；配偶已去世的应提供死亡证明；离婚的应提供离婚证或法院离婚判决书及子女抚养权证明；因服兵役和到外地就学等原因户籍未在本行政区域的应提供派出所证明（以上材料均提供复印件，同时验原件。）

3、外来工作者提供就业地城镇暂住证（居住证）复印件（验原件）。

4、工作证明应提供有效期内《劳动合同》复印件（验原件）。

5、收入证明应提供半年以上工薪收入银行流水账单，且工薪转账单位与劳务合同签订单位一致。

6、住房证明应提供个人不动产登记查询凭证（查询地点：秦汉新城兰池大厦政务大厅）；本地户籍应提供家庭名下无宅基地证明。

7、租住住房应提供《住房租赁合同》及出租方房屋产权证明；自有住房应提供房屋产权证明。

申请家庭（个人）承诺及授权委托书
一、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承诺所填报信息及所提交的资料全部属实，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并同意在5年内不再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

二、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承诺将积极配合资格审核部门的核查，并同意授权资格审核部门向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工商、税务等部门以及有关金融机构、金融业监督管理机构调查核实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相关情况。

三、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同意将所填报的户籍、人口、收入、住房等情况进行公示。

四、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承诺名下无豪华或进口车辆（价值10万元以上）、无注册公司。
申请人签字、手印：               ，    年    月   日

家庭成员1签字、手印：              ，    年    月   日

家庭成员2签字、手印：              ，    年    月   日

家庭成员3签字、手印：              ，    年    月   日

家庭成员4签字、手印：              ，    年    月   日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基本资料（一）

申请人基本资料：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码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粘贴

近期免冠照片

	工作现状
	(在就业  □个体经营    □无业    
	

	婚姻状况
	
	联系电话（手机）
	
	户  籍   所在地
	

	现居住地址
	
	邮政编码
	


家庭成员1基本资料：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码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粘贴

近期免冠照片

	与申请人关系
	□夫    □妻    (子女
	

	工作现状
	(在就业  □个体经营    □无业    
	

	联系电话（手机）
	
	户  籍   所在地
	


家庭成员2基本资料：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码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粘贴

近期免冠照片

	与申请人关系
	□夫    □妻    □子女
	

	工作现状
	(在就业  □个体经营    □无业  
	

	联系电话（手机）
	
	户  籍   所在地
	


家庭成员3基本资料：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码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粘贴

近期免冠照片

	与申请人关系
	□夫    □妻    □子女
	

	工作现状
	(在就业  □个体经营    □无业    
	

	联系电话（手机）
	
	户  籍   所在地
	


家庭成员4基本资料：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码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粘贴

近期免冠照片

	与申请人关系
	□夫    □妻    □子女
	

	工作现状
	(在就业  □个体经营    □无业      
	

	联系电话（手机）
	
	户  籍   所在地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收入、住房情况

	收入

情况申报
	姓  名
	上年度可支配收入（元）

	
	
	工薪收入
	营业净收入
	其他经营性收入
	个人小计

	申请人
	
	
	
	
	

	家庭成员1
	
	
	
	
	

	家庭成员2
	
	
	
	
	

	家庭成员3
	
	
	
	
	

	家庭成员4
	
	
	
	
	

	上年度家庭可支配收入合计（元）
	
	上年度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单位：平方米

	住房情况申报
	住房现状


	□自有住房    (租住住房    □借住或其它情况

	
	自有住房产权人姓名
	
	建筑面积
	

	
	承租或借住住房产权人姓名（单位名称）
	

	家庭自有住房建筑面积
	
	家庭人均建筑面积
	


街道办事处初审意见

	调查意见（画“√”）：

1、申报情况与调查情况是否一致？     □是   □否

2、公示是否有异议？                 □是   □否

3、公示的异议是否属实？             □是   □否

4、认定意见：               (低等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中等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5、其它意见：
负责人：          

经办人：                      
（盖章）

年   月   日




秦汉新城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复审意见

	复审意见：

负责人：          

经办人：                        
（盖章）

年   月   日




- 9 -

